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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二）

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3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6 月 1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3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3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表决：截至 2023 年 6 月 6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

册的股东均可以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截至 2023 年 6 月 6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3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
7、出席会议的对象
（1）于 2023 年 6 月 6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决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 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科洋路 20 号箭牌大厦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案名称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 （本次会议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 √

2.00 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
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说明：
（1）上述提案均已经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
划时，独立董事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使公
司股东充分行使权利， 公司独立董事饶品贵先生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对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投票权。 具体征集投票权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内容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
投票权报告书》。

（3）上述提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提案时，拟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
关联关系的股东需回避表决且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投票。

（4）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为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将采取对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账户卡

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委托人
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 2）、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

（2）法人股东由其法人代表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 2）、 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公司需留存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其他文件复印件）。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信封上须注明“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或传真方
式、扫描发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公司。
信函或传真、电子邮件须在 2023 年 6 月 12 日 12:00 之前以专人递送、邮寄、快递或传真方式送
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3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12 日的 9:00-12:00、14:00—17:00
3、登记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科洋路 20 号箭牌大厦 22 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肖艳丽
联系电话：0757-29964106
传真号码：0757-29964107
电子邮箱：IR@arrowgroup.com.cn
5、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6、其他事项：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

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登记手续中列明文件的原件到场，以便验证入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
作流程》。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2：授权委托书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1322；投票简称：箭牌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

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非累积投票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3）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
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 年 6 月 13 日上午 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3 日 9:15，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3

日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 （本次会议提案均为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注：1、请按会议审议事项在对应的“同意”、“反对”、“弃权”空格内填上“√”；2、委托人为
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3、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
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
均由委托人承担；4、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时。

委托人姓名/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股）：

受托人姓名 （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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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独立董事饶品贵先生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单独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声明：
1、本次征集表决权为依法公开征集，征集人饶品贵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

九十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三十一条、《公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管理暂行规定》第
三条规定的征集条件。

2、截止本公告签署日，征集人未持有公司股份。
3、征集投票权的起止时间：2023 年 6 月 8 日至 2023 年 6 月 9 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
4、征集人对所有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同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饶
品贵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 就公司拟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周二） 召开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发表任何意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
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饶品贵作为征集人，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就公司拟召

开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的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征集股东委托投票权而制作并
签署本报告书。

征集人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单独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
券欺诈活动。

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 本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 本次征集行动完全基于征集人作为独立董事的职
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

征集人本次征集委托权已获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同意，征集人已签署本报告书，本报告书
的履行不会违反法律、法规、本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制度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Arrow� Home� Group� Co.,� Ltd.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康裕三路 1 号 1 座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时间：2022 年 10 月 26 日
股票简称：箭牌家居
股票代码：001322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董事会秘书：杨伟华
联系电话：0757-29964106
传真：0757-29964107
联系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科洋路 20 号
注册地址邮编：528145� � � 联系地址邮编：528061
邮箱：IR@arrowgroup.com.cn
（二）本次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针对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的以下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
1、《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2、《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本次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公告签署日期：2023 年 5 月 19 日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详细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1、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饶品贵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
饶品贵先生，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学博士，会计学教授。饶品贵

先生现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
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广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及人才委员会委员。 此外，饶品贵先生还
兼任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东
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2、截至本公告签署日，征集人尚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3、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本公
司独立董事，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
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出席了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对《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均投了赞成票。

征集人作为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委托投
票权方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截止 2023 年 6 月 6 日（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

（二）征集起止时间：2023 年 6 月 8 日 -2023 年 6 月 9 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
00）。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1、征集对象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应按本报告书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 容逐项填写独立

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书”）。
2、委托投票股东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

关文件；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1）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

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或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交的所有文件应由法定
代表人逐页签字并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2）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
卡或持股凭证；

（3）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
连同授权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 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
公证。

3、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 2 点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
关文件采取专人送达、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的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函
或特快专递方式的，收到时间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时间为准。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如下：
收件人：箭牌家居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7-29964106
邮寄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科洋路 20 号箭牌大厦 22 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528061
邮箱：IR@arrowgroup.com.cn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

置标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4、由公司聘请对股东大会进行见证的见证律师确认有效表决票：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将对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提交的前述所列示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核。 经审核确认有效
的授权委托将由见证律师提交征集人。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审核，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有
效：

1、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2、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3、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

件完整、有效；
4、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

一次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但对征集事项无投票权。 股东或其代理人可以对未被征集投票权的提案另行表决，如股东或其
代理人未另行表决将视为其放弃对未被征集投票权的提案的表决权利。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1、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

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2、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

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 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
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若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未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
授权委托的，则对征集人的委托为唯一有效的授权委托；

3、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
选其一项，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九）由于征集投票权的特殊性，对授权委托书实施审核时，仅对股东根据本公告提交的授
权委托书进行形式审核， 不对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和盖章是否确为股东本人签字
或盖章或该等文件是否由股东本人或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发出进行实质审核。 符合本公告规
定形式要件的授权委托书和相关证明文件均被确认为有效。

特此公告。
征集人 ：饶品贵

2023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 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

投票权制作并公告的《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前， 本人 / 本公司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征集投票权
报告书确定的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 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
修改。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 兹授权委托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饶品贵
先生作为本人 / 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 （本次会议提案均为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注：1、请按会议审议事项在对应的“同意”、“反对”、“弃权”空格内填上“√”，三者中只能
选其一，选择超过一项或未选择的、或使用其它符号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
票。 2、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3、单位委托须由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联系方式： 委托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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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箭牌家居”或“公司”）已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以电

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2023 年 5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在佛
山市禅城区箭牌大厦 23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霍志标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关的法定程序，公司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
司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能确保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顺利实施，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
经核实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正式在职员工，其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2）经核查，激励对象不存在下列情形：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
人选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
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综上，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将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公示期不少于 10 天。 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将于股东大会审议 2023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前 5 日披露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其公示情况的说明。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激励对象名单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的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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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箭牌家居”或“公司”）已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以电

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2023 年 5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
表决方式在佛山市禅城区箭牌大厦 23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谢岳荣先生主持，应
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公司监事以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了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
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匹配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定了《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资格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有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独立董事意见》等相关公告。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保证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箭牌
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有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等相关公告。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董

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确定激励对象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和条件，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次激励

计划的授予日；
（2）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

宜时， 按照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进行相
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派
息等事宜时， 按照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 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
整；

（4）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
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与激励对象签署股权激励相关协议书或确认文件；

（5）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解除限售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
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6）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除限售；
（7） 授权董事会在出现激励计划所列明的需要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时，办理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8）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除限售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出解除限售申请、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
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

（9）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限售事宜；
（10）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

解除限售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已身故的激励对象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补偿和继承事宜， 按照既定的方法和程序将限制性股票数量在各激励
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
要求该等变更与终止需得到股东大会或 / 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则董事会的该等决议必须
得到相应的批准；

（11）授权董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条款
一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定或修改该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定。 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
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股东大会或 / 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则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
应的批准；

（12）签署、执行、修改、终止任何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的协议；
（13）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

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14）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

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
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以及做出其认为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必
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15）提请股东大会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授权董事会委任财务顾问（如有）、收款银行、
会计师、律师、证券公司（如有）等中介机构。

（16）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一致。
（17）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本次激励计划或公

司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 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
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在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科洋路 20 号箭

牌大厦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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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9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 年 5 月 19 日 9:15-15:00。

（2）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公司本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宏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6 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 805,124,80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676%。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 代表股份
535,500,9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8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2
人，代表股份 269,623,8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780%。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3 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 269,818,063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867%。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 人，代
表股份 194,22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2 人，代表股份 269,623,8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780%。（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 3 项提案， 各提案的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经逐项审议，对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进行表决，选举李炜

先生、崔建友先生、张伟先生、李宏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选举李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李炜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99,684,28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43%，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李炜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64,377,546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36%。
2、选举崔建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崔建友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96,984,2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9889%，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崔建友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61,677,531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830%。
3、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张伟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99,678,48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35%，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张伟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64,371,746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15%。
4、选举李宏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李宏伟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69,440,66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5.5679%，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李宏伟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34,133,927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747%。
5、选举崔振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崔振亚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7,541,5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4208%，未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崔振亚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7,541,578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075%。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本议案经

逐项审议，对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进行表决，选举文献军先生、谷秀娟
女士、徐学锋先生、黄国良先生、秦永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选举文献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文献军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04,802,7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600%，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文献军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69,496,017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6%。
2、选举谷秀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谷秀娟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05,259,08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0167%，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谷秀娟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69,952,34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498%。
3、选举徐学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徐学锋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01,1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042%，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徐学锋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65,825,858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04%。
4、选举黄国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黄国良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04,352,6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041%，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黄国良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69,045,868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38%。
5、选举秦永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秦永慧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06,279,2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1434%，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秦永慧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70,972,478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4278%。
（三）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经逐项审议，对提名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进行表决，选举刘

振营先生、蒋士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刘振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刘振营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773,899,40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1217%，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刘振营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38,592,667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272%。
2、选举蒋士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蒋士楷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00,188,6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3869%，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蒋士楷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64,881,942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706%。
3、选举王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王启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306,526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3%，未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王启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306,52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4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鲁鸿贵、杨学林
3、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

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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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监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在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刘振营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
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23 年 5 月 13 日分别以专人、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
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均为亲自出席），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结果，刘振营先生、蒋士楷先生与职工代表监事

王向红女士（个人简历附后）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以签字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刘振

营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个人简历附后）。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监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监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附件：公司监事会主席刘振营先生、职工代表监事王向红女士简历
（一）刘振营先生，1966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曾任：商丘市财政局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税政科科长，商丘市审计
局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经济责任审计局局长、商丘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主任、三级调研员；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集团”）党委委员、监
事会主席，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刘振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 刘振营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以下简称“《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 刘振营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王向红女士，1972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政工师。 曾任：神
火集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公司下属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现任：
神火集团党委常委、董事、工会主席，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工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王向红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250,000 股。
截至本公告日， 王向红女士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 王向红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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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以现场出席和视频出席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河南省永城市东
城区公司本部会议室，本次董事会会议由李宏伟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
资料已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分别以专人、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独立董事文献军先生视频出席，其余董事均为
现场出席），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结果，李宏伟先生、李炜先生、崔建友先生、张

伟先生与独立董事文献军先生、谷秀娟女士、徐学锋先生、黄国良先生、秦永慧先生共同组成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以签字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李宏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李炜先生、崔建友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附后，下同）。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李炜先生、文献军先生、秦永慧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李炜
先生为主任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谷秀娟女士、黄国良先生、徐学锋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谷秀娟女士为主任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徐学锋先生、秦永慧先生、崔建友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徐

学锋先生为主任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黄国良先生、谷秀娟女士、李宏伟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黄

国良先生为主任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已经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

李宏伟先生提名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张文章先生为总经理，李元勋先生为董事
会秘书，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元勋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以下简称“《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7
号———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管理》等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张文章先生提名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 聘任常振先生、 吴长伟先

生、张敬军先生、刘京领先生、刘子成先生为副总经理，刘德学先生为总会计师，张敬军先生兼
任总工程师，曹广远先生为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局长（作为经理班子成员分管安全工作），以
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工作需要，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7 号———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管理》 等有关规
定，为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肖雷先生
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肖雷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董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附件一：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李元勋 董事会秘书 0370-6062466 0370-6062722 Lyx5123@163.com 河南省永城
市东城区光
明路肖 雷 证券事务代表 0370-6062933 0370-6062722 shenhuogufen@163.com

附件二：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李宏伟先生，1967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河南神火铝电有限公司财务部长、总会计师、副总经理，华铝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总会计
师，公司下属铝业公司总会计师、煤业公司总会计师，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长、副总会计师、
副总经理、董事长，兼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神火集团”）党委常务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公司董事长，兼任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李宏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200 股。
截至本公告日， 李宏伟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 李宏伟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李炜先生，1966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政
工师、高级企业文化师。曾任：神火集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工会办公室主任、政工部长、综合办
公室主任、工会副主席、工会主席，公司监事会主席、副董事长；现任：神火集团党委常务委员、
书记、董事长，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李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 李炜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李炜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崔建友先生，1964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
师。 曾任：神火集团劳动人事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综合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副总经理，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现任：神火集团党委常务委员、副书记、副董事
长、总经理，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崔建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 崔建友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 崔建友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张文章先生，1977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
司下属葛店煤矿通讯安全监测站副站长、通风区常务副区长、副科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副科
长、科长，公司下属葛店煤矿副总工程师，神火集团企管部副部长、部长，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神火集团党委委员，公司总经理，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截至本公告日，张文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49,600 股。
截至本公告日， 张文章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张文章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常振先生，1969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

任：神火集团证券部副部长，公司组织部副部长、劳动人事部副部长，神火集团综合办公室主
任、培训中心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公司下属铝电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公司
资本运营部部长，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常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52,000 股。
截至本公告日， 常振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常振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刘德学先生，1976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会计师。 曾任：公
司下属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公司下属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公司下
属煤业公司财务部长、总会计师，公司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现任：神火集团党委委员，公司总
会计师。

截至本公告日，刘德学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50,000 股。
截至本公告日， 刘德学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 刘德学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吴长伟先生，1973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经济师。 曾任：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副主任、监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资本运营部部长，航天科工智慧产业
有限公司投资部部长，河南新田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法务部部长、
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神火集团党委委员，公司副总经理、法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吴长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50,000 股。
截至本公告日， 吴长伟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 吴长伟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张敬军先生，1967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
任：公司下属新庄煤矿副科长、科长、矿长助理、副矿长、矿长，公司下属葛店煤矿矿长，公司下
属煤业公司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公司副总工程师，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日，张敬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99,700 股。
截至本公告日， 张敬军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敬军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九）刘京领先生，1970 年 12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
级技师。 曾任：公司下属新庄煤矿机电科副科长、科长、材料设备库主任，公司下属铝业公司炭
素厂厂长助理、副厂长、总经理，公司下属新疆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主持工
作）、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刘京领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49,600 股。
截至本公告日， 刘京领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京领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刘子成先生，1971 年 11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曾
任：公司下属葛店煤矿机电科副科长、科长、副总工程师、机电副矿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机电
部总支委员会委员、书记、纪检组长、工会主席，煤业公司企管部部长、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
理，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商丘新创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刘子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89,700 股。
截至本公告日， 刘子成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外，刘子成先生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十一）曹广远先生，1970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公
司下属新庄煤矿生产科副科长、科长、安检科科长，公司下属梁北煤矿副矿长、矿长，公司下属
泉店煤矿矿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局长；现任：
公司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局长（作为经理班子成员分管安全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曹广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99,700 股。
截至本公告日， 曹广远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曹广远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二）李元勋先生，1979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会计硕士，高级经济师，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科长、科长、主任助理、
副主任，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
室主任。

截至本公告日，李元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08,100 股。
截至本公告日， 李元勋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元勋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三）肖雷先生，1984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会计师，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公司下属煤业公司财务科副科长，董事会办公室副科长、
科长；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肖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 肖雷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肖雷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